










企业对检查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申请复核。

区司法局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定期开展涉企检查专项监督，

对违规检查、过度执法等相关问题线索依法移送有关机关依法问

责。

五、附则

（一）个体工商户的行政检查参照本指导意见执行。

（二）各行政执法部门应根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规定和本

指导意见，细化制定本行业的分级分类检查标准和制度。

（三）本指导意见由金华市婺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解

释，自 2025 年 10 月 1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

